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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强对流天气应对的通知

（第三期）

各县（市）区防汛办、市防指有关成员单位：

据气象预报：23日中午到夜间，我市有中雨到大雨，局部暴

雨，个别乡镇（街道）大暴雨，局部伴有雷电、大风、冰雹、短

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，最大小时降雨量 40～80毫米，最大风力

8～11级。主要影响时段是午后到前半夜。

当前，我市土壤蓄水饱和度多在 20-50%之间，加之强对流天

气短时雨强大，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，各相关地区需全力做好防

范应对工作：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高度重视山洪灾害防御工作，汲取

近期发生的多起山洪地质灾害事件教训，压紧压实责任，以充分

全面的防御措施应对山洪灾害的突发性、不确定性，切实做好信

息发布和避险转移工作，确保群众生命安全。

2.加强排查检查。要加强山洪地质灾害危险区、小型水库和

重点山洪沟等重点区域和部位的排查检查工作，及时发现问题并

进行整改，有针对性制定防御措施。建立雨前排查、雨中巡查、

雨后复查的防御“三查”制度，强降雨期间，要在山洪灾害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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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、漫水桥和过水路面等重点部位实行 24 小时巡查盯守。

3.加强监测预警。要做好自动监测站点的运维工作，保证自

动监测站点在线率。要紧盯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，及时核实并

处置平台产生预警信息，尽快向相关责任人发布预警，进一步完

善“叫应”机制。要通过三大运营商、广播、电视、短信等多渠

道向社会发布监测预警信息，保证预警到村到户到人。各地对公

众发布的预警短信内容要通俗易懂，便于群众理解。

4.加强避险转移。要牢牢把握转移避险“谁组织、转移谁、

何时转、转何处、不擅返”五个关键环节，切实做好山洪威胁区

内人员转移避险工作，做到应转尽转、应转早转、能转快转。要

强化转移避险途中及转移后的安全管控，妥善安置群众，严防擅

自返回，全力避免人员伤亡。要强化涉山涉水旅游景区和网红打

卡地的安全管理，根据预警和汛情险情，及时停运关闭，做好游

客疏散和安置工作。

5.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。严格执行汛期 24 小时专人值班

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值班人员要实时掌握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动态，

及时处置预警信息，发生山洪灾害突发事件务必按程序第一时间

进行报告，坚决杜绝瞒报、漏报、错报。

2024年 7月 23日 15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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